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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沪民婚发〔2023〕4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

《上海市婚姻登记窗口服务指南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，市婚姻登记中心：

为进一步优化婚姻登记窗口服务流程，提升服务质量，提高服

务品质，打造精细化婚姻登记服务新场景，持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，

现将《上海市婚姻登记窗口服务指南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3年 7月 2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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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婚姻登记窗口服务指南（试行）

一、预约服务

当事人通过电话预约或到现场预约的，应详细、准确记录当事

人的姓名、证件号码和联系方式，一次性告之预约成功的时间、办

理地点、所需材料。

二、迎候服务

1.标识醒目。当事人到达婚姻登记机关后，能第一时间看到办

理业务的指引标识。

2.迎接问候。工作人员应在门口或咨询服务台旁迎候当事人，

询问当事人办理业务类型时要注意语言技巧，禁用“是来办理离

婚？”等询问语。

三、结婚登记服务

1.材料初审。初审后发现证件材料不全的，应向当事人一次性

告知证件材料补正；如实体居住证过期，但经查询电子证照仍在有

效期内的，可继续办理。

2.排队取号。要科学合理设置预约人员和到现场直接办理人员

的取号排队顺序，避免引发矛盾。

3.证件复印。复印证件材料要齐全、清晰，并妥善保管原件，

避免损坏。

4.免费拍照。要提供免费拍摄证件照片服务；设有自助照相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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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有专人引导操作。

5.信息填报。要协助当事人操作婚姻登记自助一体机进行人像

识别、填报信息、填写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等。

6.落座等候。如窗口业务繁忙，应引导当事人先至等候区域落

座，同时向当事人介绍办理流程和大约所需时长，消除当事人顾虑。

7.文化体验。在等候时，可邀请当事人参加诗词描红、非遗体

验、手工制作、知识讲座、场所参观等活动。

8.登记办理。①当事人进入结婚登记窗口服务区时，登记员应

主动举手示意。②登记员审核当事人证件和证明材料，如果符合登

记要求，应告知当事人证件材料齐全，进入受理环节。③办理过程

中登记员应及时回应当事人的咨询，说明正在进行的登记步骤。④

当事人宣读《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》时，登记员应认真倾听，注视

当事人，履行监誓人的法定职责。⑤登记员离开座位时，应主动告

知当事人离开原因及大概时长。⑥办理结束时，登记员应双手将结

婚证、身份证依次递交女方、男方，主动告知当事人结婚登记办理

完成，请当事人收好相关证件，并询问当事人是否需要颁证仪式服

务。

四、颁证服务

如当事人需要颁证仪式服务：

1.工作人员先告知当事人颁证服务流程。

2.工作人员陪伴当事人到颁证厅，并提示新人先熟悉“结婚誓

言”、宣读誓言时声音要响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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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颁证员应引导随伴的亲朋好友落座，并提示颁证仪式即将开

始，请跟拍人员、现场人员保持安静，不要影响新人宣誓等。

4.颁证员引导新人站立在国徽下，自己站立在面向新人的另一

侧。

5.颁证员应先做自我介绍，表明自己作为本场颁证仪式监誓人

身份。

6.颁证员主持颁证仪式应共情同喜，情绪饱满，站姿端庄，笑

容真挚，目视对方，语速适中，语调柔和。

7.新人宣誓结束后，颁证员应双手将结婚证依次递交女方、男

方，并送上祝福。

8.颁证员应帮助新人拍摄颁证照片。

9.颁证员应提前在“结婚誓言书”上签名，送给新人留念。

10.出颁证厅时，颁证员应提醒当事人收好证件物品，勿遗忘。

五、喜糖分享服务

1.登记机关应提供喜糖分享服务。

2.工作人员邀请新人把带来的喜糖放入“幸福池”，分享给其他

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。

3.新人可以从“幸福池”中取走“金婚夫妇”“劳模”或其他新

人分享的喜糖，实现幸福和祝福的传递。

六、离婚登记服务

1.婚姻家庭辅导。①办理离婚登记的，陪伴的工作人员应询问

当事人是否需要提供免费的婚姻调适、法律咨询、心理辅导、离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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劝和等服务；如需要，引导当事人至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其提供相应

服务；如不需要，引导至咨询服务台进行证件材料初审。②辅导完

毕后询问当事人感受，以便改进或提升服务质量。③当事人经过婚

姻家庭辅导服务后，如仍需继续办理离婚登记的，辅导人员指引当

事人至咨询服务台进行证件材料初审；如不需要办理离婚登记的，

辅导人员指引当事人至大门出口处。

2.标准一致。材料初审、排队取号、证件复印、免费拍照、信

息填报、落座等候的服务细节与结婚登记保持一致。

3.登记办理。①当事人进入离婚登记窗口服务区时，登记员应

主动举手示意。②登记员审核当事人证件和证明材料，如果符合登

记要求应告知当事人证件材料齐全，进入受理环节。③办理过程中

登记员应及时回应当事人的咨询，说明正在进行的登记步骤。④当

事人宣读《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》时，登记员应认真倾听，注视当

事人，履行监誓人的法定职责。⑤登记员离开座位时，应主动告知

当事人离开原因及大概时长。⑥办理结束时，登记员应双手将离婚

证、离婚协议书、身份证依次递交女方、男方，主动告知当事人离

婚登记办理完成，请当事人收好相关证件。⑦办理离婚申请及登记

过程中，语气语调应亲切温和，不宜太响亮，当事人能够听清即可；

提问时，目光应注视当事人。

4.安全服务。注重当事人和窗口人员安全，建立应急处置机制，

对特殊情况、苗头性问题要及时采取必要措施，积极向有关单位和

部门反映反馈，防患于未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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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离开登记机关服务

当事人离开婚姻登记机关前，工作人员要再次提醒其带好全部

证件、材料，并说“两位，请慢走”，目送其离开，禁用“再见”“下

次见”等词语。

八、其他服务和细节

1.倡导全流程陪伴式服务。

2.登记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应根据需要统一着装、佩戴标识，党

员应佩戴党员徽章，服务过程应规范文明用语，态度亲切和蔼；对

结婚登记新人要微笑服务。

3.登记员办公桌面应干净整洁，物品摆放整齐、有序。

4.对保安、保洁等人员要会同有关方面进行定期培训。

5.对肢体残疾、行动不便等人员要提供轮椅等辅助服务。

6.对语言、视力、精神等方面存在障碍的特殊人群应录音录像，

存档备查。

7.婚姻登记机关开展独具特色的文化民俗、集体婚礼、婚姻家

庭辅导等活动时，要细化服务流程和服务细节。

8.对婚姻登记高峰日要周密组织，做足预案。

九、婚姻登记服务基本礼貌用语

1.问候语：您好！早上好！下午好！节日好！

2.祝贺语：祝你们婚姻幸福美满！祝白头偕老！祝节日快乐！

3.致歉语：请原谅！对不起！不好意思，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疏

忽，给您添麻烦了，请您谅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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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征询语：我能为您提供什么服务或帮助？您有什么事情需要

我帮你做吗？您还有什么别的事需要办吗？

5.应答语：请出示身份证、户口簿；没有关系；不必客气，谢

谢您的好意。

6.告别语：您慢走！请多保重！让您等了这么长时间，让您久

等了！

7.提示语：请保管好随身物品，不要遗失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。

十、婚姻登记服务忌语

1.找谁？办理结婚还是离婚？

2.不知道。谁和你说的你找谁。

3.欢迎再来（登记后）！

4.再见！

5.我们快下班了，快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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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 31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